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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3   
 

00 57462 

大会决议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55/890/Add.1)通过]  

55/258. 人力资源管理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 联合国宪章 第八 第九十七 第一百和第一百零一条,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其 1994 年 12 月 23 日和 1995 年 7 月 20 日第 49/222 A 和 B 号  1997

年 4 月 3 日第 51/226 号 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219 号 1998 年 9 月 8 日第

52/252 号和 1999 年 4 月 7 日第 53/221 号决议以及大会其他有关决议和决定,但

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限, 

 审议了审议了审议了审议了秘书长提交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审议的关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有

关报告 
1
 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2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联合国工作人员是联合国的宝贵财产,赞扬他们为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

原则所作出的贡献, 

 意识到意识到意识到意识到工作人员代表按照大会 1980 年 12 月 17 日第 35/213 号决议规定向

第五委员会表达的意见, 
3
 

 悼念悼念悼念悼念所有为联合国服务而牺牲的工作人员, 

 

                                                           
1
 A/53/955 A/54/257 A/54/279 和 Corr.1 A/54/793 A/55/57 和 Add.1 A/55/59 和

Add.1 A/55/168 A/55/253 和 Corr.1 A/55/270 A/55/352 和 Corr.1 A/55/397  

A/55/399 和 Corr.1 A/55/423 和 Add.1 A/55/427 A/55/451 和 A/C.5/54/2

A/C.5/54/21  A/C.5/54/L.3 和 A/C.5/55/L.3  

2
 A/54/450,A/55/499 和 A/55/514  

3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第 18 次会议 A/C.5/55/SR.18

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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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秘书处人力资源管理厅的原则和作用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其第 53/221 号决议第一节所列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以及该决议第二节

所述秘书处人力资源管理厅的作用  

二. 人力资源规划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大会第 53/221 号决议第三节所载规定  

三. 合同安排 
 

 审议了审议了审议了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新合同安排的建议  

 1.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在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再审议这个问题  

 2. 请请请请秘书长按照其报告第 50 段所述的步骤 向大会提交关于新合同安排

的明确提案 说明现有的和拟议的任用类型之间的差别 供大会审议  

四. 征聘和安插 
 

 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透明的征聘 安插和升级过程对联合国的价值  

 审议了审议了审议了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改变征聘 安插和升级制度的提案   

 1. 赞同赞同赞同赞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 
4
 第 8 至 11 段和附件八中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限  

 2. 请请请请秘书长按照 联合国宪章 第一百零一条第 3 项的规定,确保在雇用

工作人员时 以效率 才干和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 并适当顾及公平地

域分配原则   

 3.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所有对外出缺通告均应送交各会员国常驻代表团 并在联合国房

地内的公告栏和联合国的主页上张贴 决定这些通告应在发布之日得到有效分

发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应为自发布通知之日起至少两个月 而且对于因工作

人员死亡或突然离职等情况而出现的非计划性空缺 秘书长如认为符合联合国

的最佳利益 可将对外出缺申请截止期限减至 30 日 并请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大

会提出报告  

 4. 请请请请秘书长在发布对内出缺通告时将这些通知分发给常驻代表团   

 5. 请请请请秘书长在不影响以传统方式分发出缺通告的情况下 发布电子月报

列出包括维持和平行动在内的联合国内所有专业人员和一般事务人员空缺   

                                                           
4
 A/5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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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秘书长可在适当顾及地域分配的情况下 考虑任用外部候选人担

任 P-4 职等的职位 同时在填补这些职位时最充分考虑已在联合国任职并具备

必要资格和经验的候选人  

 7. 请请请请秘书长责成人力资源管理厅按照大会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20 

A 号 51/226 号和第 53/221 号决议规定 包括采用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性

别平衡目标对候选人进行适当筛选的办法 保持并监督一个确保这些原则和性

别目标得到遵守的征聘过程  

 8.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有必要增加从联合国内无人任职和任职人数偏低的会员国征聘的

工作人员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增加联合国内任职人数偏低的会员国的任职人数

和减少联合国内无人任职的会员国数目 又请秘书长尽早制订方案和具体目标

使联合国内无人任职和任职人数偏低的会员国达到公平地域代表人数 同时考

虑到需要增加从任职人数低于适当幅度中点的会员国征聘的工作人员 并就此

问题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9. 又请又请又请又请秘书长在填补秘书处各语文事务处的空缺职位时 确保所有六种

正式语文的笔译和口译具有最佳业务水平  

 10.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国家竞争性考试计划是从联合国内任职人数不足的会员国遴选具

备最佳资格候选人的有用工具 并请秘书长继续为受地域分配限制的 P-2 职等

员额举行考试 并在必要时为 P-3职等员额举行考试  

 11. 请请请请秘书长继续向通过竞争性征聘考试的所有工作人员发出试用通知

并在顺利完成试用后考虑将这些工作人员转为长期任用  

 12. 感到遗憾感到遗憾感到遗憾感到遗憾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尽管有第 53/221 号决议第五节第 19 段的规定和秘书

处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人力资源管理厅征聘过程的后续审核报告 
5
 第 52 段 一

些管理人员仍不愿意征聘通过国家竞争性考试选出的候选人 致使有许多 P-2

职位出现空缺 并请秘书长采取具体措施 从速征聘被选上现有名册的候选人

填补这些空缺  

 13.    促请促请促请促请秘书长严格遵守只任用通过竞争性考试的人来担任 P-2 职位和需

要特别语文能力职位的工作的原则 并请他在今后的报告中提供资料 说明没

有遵循这项原则的理由  

 14.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关于通常要任用通过竞争性考试的人来担任 P-3 职等工作的政

策  

                                                           
5
 见 A/5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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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请请请请秘书长确保及时安插通过国家竞争性考试选出的候选人 并作出特

别努力 征聘国家竞争性考试通过者名册上的候选人填补现有的空缺 直至名

册上的人用完为止  

 16. 感到遗憾感到遗憾感到遗憾感到遗憾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大会第 53/221 号决议第五节第 22 段的规定没有得到

充分遵守 从而导致任职人数过多的国家的候选人参加 2000 年 2 月一般事务职

类晋升专业职类考试 并决定作为一次性例外 允许通过 2000 年考试的候选人

从一般事务职类晋升为专业职类  

 17.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秘书长努力按照第 53/221 号决议第五节第 22 段规定  使一般

事务职类晋升专业职类的考试与国家竞争性考试一致 并决定 此后在征聘一

般事务职类的合格工作人员担任专业职类工作人员时 级别应限于 P-1 和 P-2

职等 并允许此种征聘最多可达这些级别任用人数的 10  

 18. 特别是鉴于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年龄分布情况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必须系统地使秘书

处年青化 并留住较年轻的专业人员  

 19.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从政府事务部门借调人员的做法符合 宪章 第一百条和第一百

零一条的规定 并且对联合国和会员国都有利 因此敦促秘书长更广泛地采用

这种做法  

 20.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及其各方案和基金任用高级别人员的报

告中的建议
6
 并注意到秘书长对此的评论

7
  

 21.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 按照 宪章 的原则和 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 的规

定 在征聘 任用和晋升工作人员时 应不分种族 性别和宗教  

 22. 请请请请秘书长按照大会有关决议 确保秘书处各部门毫无例外地一致适用

联合国的条例和细则  

 23.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
8
 第 62 至 66 段 请秘书长通过内部监督事务厅检

查在征聘 晋升和安插方面是否存在基于国籍 种族 性别 宗教和语言的歧

视问题 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五. 调动 

 

 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内调动的价值  

 又认识到又认识到又认识到又认识到关于调动的规定是工作人员取得合同地位的要素之一  

                                                           
6
 见 A/55/423  

7
 见 A/55/423/Add.1  

8
 A/5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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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了审议了审议了审议了秘书长的建议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意见  

 1. 请请请请秘书长进一步制订调动标准 以尽量扩大调动对本组织的好处 并

确保公平和公正对待所有工作人员 避免可能滥用调动作为胁迫工作人员的手

段 同时考虑到在本组织的工作保障和其他有关因素 如适当的奖励办法和保

证继续委任  

 2. 请请请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全面审查联合国系统的调动问题及其对工作

人员职业发展的影响 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3.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在同一工作地点内的调动和不同工作地点间的调动的差别 并

认为后者在职业发展方面应当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4. 请请请请秘书长进一步制订适当的晋升机制 为不同工作地点之间的调动提

供适当奖励 包括让被调动工作人员可能获得晋升  

 5. 又请又请又请又请秘书长确保横向调动不会对执行已获授权的方案和活动所需的服

务的连续性和质量造成消极影响  

 6.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工作人员调动不应造成所涉员额因出缺而被改隶或裁撤  

 7. 请请请请秘书长提出建议 以解决因工作人员调动增多而产生的问题  

 8. 又请又请又请又请秘书长鼓励和表彰联合国工作人员 尤其是在不寻常的环境下取

得的优良工作成绩  

六. 对工作人员细则 104.14的拟议修正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核准工作人员细则 104.14的拟议修正案
9
 但须遵守以下规定  

 (a) 中央审查机构应审查征聘过程是否遵从预先核准的遴选标准并应提出

建议 这些建议与有关管理人员的建议不一致时 中央审查机构应将其建议交

由秘书长作出最后决定 而秘书长则应适当考虑中央审查机构的建议  

 (b) 适当的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应选出三名工作人员代表和候补代表  

 (c) 秘书长的代表和被委派参加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共同选出另

一名中央审查委员会成员  

 (d) 中央审查委员会成员和任何候补成员的任期为两年 最多可任职四年  

 (e) 删除工作人员细则 104.14 拟议修正案中关于中央审查委员会/机构审

查职能的第(i) 段中 按照秘书长制定的程序 字样  

                                                           
9
 A/55/253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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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权力下放和问责制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其第 53/221 号决议第四节的规定, 其中大会请秘书长,除其他外,在将

权力下放给方案主管之前,确保建立起设计良好的问责机制,其中包括必要的内

部监测和管制程序以及训练, 

 1.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4 第 22 和 23 段所载关于问责制

和责任制及管理方面的违规行为的意见和建议  

 2.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秘书长的行政和管理酌处权应符合 联合国宪章 工作人员条

例 财务条例和方案规划条例的有关规定以及大会授予的权力  

 3.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根据财务条例 114.1 和工作人员细则 112.3 的规定,联合国的每个

工作人员均应对秘书长负责并接受秘书长的问责  

 4.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下放任何权力时都应遵照 宪章 及联合国各条例和细则的规定,

应明确从上到下的权力和问责关系并应加强司法行政,同时考虑到人力资源管理

厅在制订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准则及监测其遵守和执行情况方面发挥的

中心作用  

 5.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应严格执行关于离职的细则和条例  

 6.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其第 51/226 号决议第二节第 2 段要求秘书长 而其第 53/221 号

决议第四节第 10 段又再次要求秘书长加强须为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决定接受问

责的制度 包括对工作人员明显管理不当 故意忽视或不顾既定规则及程序的

工作人员加以处罚 同时保障包括主管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有获得法定程序保

护的权利 并促请秘书长继续设法在这方面作出改进  

 7. 请请请请秘书长继续改进在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方面的问责制和责任制以及继

续改进监测和管制机制和程序 并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其各项建议的执

行情况     

 8. 请请请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在处理主管人

员违规方面取得的进展  

 9.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 根据工作人员条例 1.2 工作人员不得积极参与任何盈利性 商

业性或其他企业的管理或在此种企业中持有财务利益 如该工作人员或该盈利

性 商业性或其他企业有可能由于该工作人员在联合国的职位而得益于这种参

与或此种财务利益的持有  

 10.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进一步审议关于人力资源管理厅建立强大监测能力对秘书处内不

论其资金来自何处的所有有关活动进行监测的问题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

六届会议就该问题提交一项透彻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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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简化规则和程序 
 

 1.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秘书长报告
10
 第 27 至 32 段中提到秘书长正在努力去除过时和

多余的规则和程序文件,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报告关于去除文件的

详情  

九. 顾问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在其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审议顾问和独立订约人的使用问题 并请行政

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就秘书长
11
 和联合检查组

12
 的有关报告向大会第五十六

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提出报告  

十. 秘书处的组成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在大会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20 A 号决议第三节中 计算执行

员额分配制度内的适当幅度时所采用的人口因数相对比重从 7.2%降至 5%  

 又注意又注意又注意又注意到按地域分配的员额已从 3 350 个降至 2 700 个再降至目前的 2 600

个  

 还注意到还注意到还注意到还注意到会员国数目的增加和联合国秘书处内无人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

会员国数目逐渐减少  

 铭记铭记铭记铭记大会于 2000 年 12 月 23 日通过了新的会费分摊比额表
13
 这将对现行

适当幅度造成直接影响  

 1.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根据其 1986 年 12 月 11 日第 41/206 号和 1999 年 4 月 7 日第

53/221 号决议的规定 没有哪一个员额 包括最高职等的员额应视为任何会员

国或会员国集团的专属地盘 并请秘书长确保作为一般规则 不应由一个会员

国的国民在担任高职位的本国国民离职时继承该职位 不应由任何国家或国家

集团的国民垄断高级职位  

 2. 请请请请秘书长按照大会有关决议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在秘书处的高

级别和决策级别的职位上各会员国 特别是在这些级别上任职人数不适当 无

任职人员和任职人数不足 的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都有公平的任职人

数 并在今后有关秘书处组成的所有报告中继续列入这方面的有关资料  

                                                           
10
 A/55/253 和 Corr.1  

11
 A/55/321 和 A/55/451  

12
 A/55/59 和 Add.1  

13
 第 55/5 B 号和第 55/23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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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再次要求再次要求再次要求再次要求秘书长进一步努力改善秘书处的组成 确保工作人员在所有

部门中都有广泛而公平的地域分配  

 4. 请请请请秘书长在编写关于截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的秘书处组成情况的报告

时 对改变人口因数比重 目前为 5% 会员国因数比重 目前为 40% 和会

费因素比重 目前为 55% 的影响进行研究  

十一. 司法行政 

 

 1.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将题为 司法行政 的项目列入其第五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2. 关切地注意到关切地注意到关切地注意到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现行司法行政制度缓慢而累赘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秘书长建议设立监察员的职能  

 4. 请请请请秘书长在与工作人员协商后提交一份关于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的可

能修正报告 并在考虑到以下四种选择的情况下审查联合申诉委员会的作用  

 (a) 保持目前联合申诉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的性质 但有如下变动  

 代表工作人员的成员应完全由工作人员选出 但不影响秘书长任

命代表行政部门的成员的权利  

 共同选出主席并审查是否需要全职主席  

 保持申诉委员会目前可中止就有争议的决定采取行动的权力  

 申诉委员会须在收到申诉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报告和建议  

 (b) 保持申诉委员会目前的性质  

 (c) 将申诉委员会的性质从咨询机构改为半司法机构 并有作出裁决的权

力  

 (d) 这些协商可能产出的其他变动  

 5. 请请请请秘书长每年向大会提交报告 说明联合申诉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秘书长打算为联合申诉委员会和联合纪律委员会的新成员组织基

础法律训练课程  

 7.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认为联合国行政法庭规约和国际劳

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在关于义务的具体履行和补偿限度方面存在差距 并请秘

书长采取必要措施酌情弥合这两个法庭规约之间的差距  

 8. 请请请请秘书长在管理方面出现违规行为的情况下行政法庭作出的裁决导致

联合国蒙受损失时明确定出司法行政与问责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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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请请请请秘书长按照财务条例 114.1 和工作人员细则 112.3 采取紧急措施

追回由于联合国高级官员的错误行为或严重疏忽 尤其是通过行政法庭的判决

而对本组织造成的财务损失 并在考虑到大会第 53/221 号决议第四节第 10 段

的情况下 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10.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 铭记着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国家法律制度 打算在

与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协商下 继续研究是否需要有更高一级的司法机构 并

请联合检查组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11. 请请请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第十节的执行情况  

十二. 服务条件 

 

 1.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4 第 19 段的建议 即实现人力资

源管理改革目标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套具有竞争力的服务条件 并请秘书长将

对联合国共同制度有直接影响的这些建议转送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并请该

委员会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以便大会能够作出最后决定  

 2. 请请请请秘书长研究将 1990 年 1 月 1 日以前任用的工作人员的强制性离职年

龄规定改为现行的 62岁的影响 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3.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联合国需要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整套报酬办法来吸引并留住高

质工作人员  

十三. 能力 业绩管理和职业发展 

 

 1.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联合国有必要建立持续进修的文化 并欢迎在这方面取得的进

展 同时强调联合国职员学院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而该学院是一个特别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 和平与安全及联合国系统内部管理领域为联合国系统工作人员

提供全系统知识管理 培训和持续学习的机构  

 2.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秘书长在整个秘书处建立公正 公平 透明和可衡量的业绩管理

制度的目标 并强调必须建立全面的职业发展制度  

 3. 赞同赞同赞同赞同秘书长关于业绩管理和职业发展的建议 同时铭记本决议的规

定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其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十四. 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处理与妇女在秘书处地位有关的行政和预算事项的

适当大会主要委员会  

 1.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其第 53/221 号决议第十节的规定 并回顾其第 55/6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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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促请促请促请促请秘书长加紧努力 力争实现第 53/221 号决议第十节第 3 段重申的

50/50 性别分布平衡的目标  

十五.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 

 

 1.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对人力资源管理厅征聘过程的后续审核报

告 5 

 2. 又注意到又注意到又注意到又注意到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对应享教育补助金的主动调查报告
14
 

十六. 

 

 请请请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各项规定执行情况的详细

报告 供其审议  

 

2001 年 6月 14日 

第 103次全体会议 

                                                           
14
 见 A/55/352 和 Corr.1  


